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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07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烯碳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24 

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
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。 

公司现任全体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烯碳 3 股票代码 400070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魏超文（代） 戴子凡 

办公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沈水路 600-15 甲观澜庭营销中心三楼 沈阳市沈河区沈水路600-15甲观澜庭营销中心三楼

电话 024-23992799 024-82246166 

电子信箱 xtxc@ene-carbon.com xtxc@ene-carbon.com 

2、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132,258,150.49 1,302,697,633.78 -89.85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-55,071,888.04 9,850,101.37 -659.10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0.05 0.01 -600.00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0.05 0.01 -600.00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

总资产（元） 3,376,617,802.93 3,312,100,123.77 1.95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734,806,785.61 789,878,673.65 -6.9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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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9,247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

件的股份数量
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.39% 108,454,052 冻结 98,454,052

周仁瑀 境内自然人 1.94% 22,408,838  

张丽芳 境内自然人 1.31% 15,137,616  

庆云泽浩物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.76% 8,745,976  

肖立海 境内自然人 0.75% 8,658,870  

李文熙 境内自然人 0.54% 6,288,813  

辽宁国发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.49% 5,601,960  

胡方华 境内自然人 0.45% 5,188,860  

苗国东 境内自然人 0.35% 4,083,100  

王珍 境内自然人 0.35% 4,055,341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
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也未知属于《上市公司收购

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报告期，公司根据已制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，稳健地开展房地产业务、新能源业务和贸易业务。报告期内，公司

在房地产业务方面，面临着不断加码的行业调控政策与经营管理的双重压力，经营管理层通过协调调度，一方面缩短工期、

加速开工保证房源供货，一方面制定合理销售策略，狠抓新项目销售，盘活存量资产，实现销售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在新能源

业务方面，实现了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业务、储能系统业务、对外承接自动化加工及技术服务业务三位一体的业务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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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目标。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业务主要包括：纯电动矿用自卸车动力电池系统产品、纯电动城市渣土自卸车动力电池系

统产品、纯电动物流车动力电池系统产品、纯电动观光车电池系统产品、纯电动叉车电池系统产品等等；储能系统业务主要

包括：发电侧（调峰、调频）储能系统、输配电侧（提高电网消纳能力、离并网切换备用电源）、用电侧（微网储能、削峰

填谷、能源管理）储能系统、户用储能系统等等。储能业务是2019年业务重点之一，报告期内公司凭着雄厚的技术实力，承

接了《太原市阳曲高端装备产业园锂电能一期3MW6MWH储能项目》，为公司储能市场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；对外承接

自动化加工及技术服务业务主要包括：对外承接动力电池PACK产品设计开发、PACK产品代加工、模组代加工、技术支持

等等。对外承接自动化加工及技术服务业务，是公司为了快速实现工厂智能制造、产线快速升级、提升产线兼容能力适应新

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，拓展的新业务类型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在贸易业务方面，逐步优化贸易产品结构，提升效益。公司未来

在现金流以及各方面条件满足的情况下，还将择机开展农产品贸易及化工类产品贸易业务，优化供应链等措施不断提升公司

贸易效益，盈利水平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、克服困难，紧紧围绕主营业务开展经营管理活动。通过梳理各类债权债务，积极斡

旋重大诉讼，深入整改公司治理情况。在信贷规模持续收紧的大环境下，加强销售回款调度，同时与金融机构全力协调续贷

问题，缓解公司现金流。 

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
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2019 年，公司设立子公司四川蜀溢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为 1,000.00 万元，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%股权，

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，本公司未实缴出资，从 2019 年度起，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北京烯碳石墨烯科技研究院有限公

司已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完成注销，本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天津银基贸易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完成

注销，本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 

 

 

 

 

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长：魏超文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23 日 


